湖南省商务厅关于抓好全省商务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商务（招商）局：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办发电〔2009〕149号）精神，从2009年8月到2011年11月，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对2008年以来全省各级各类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我省专项治理工作分为8个方面共43项，8个方面的工作是：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决策行为；规范招标投标活动；规范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审批和出让行为；规范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加强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安全质量的管理；加强物资采购和资金安排使用的管理；推进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加大查办案件力度。

为进一步抓好全省商务系统的专项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了部署和安排。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全省各级商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上来。各级商务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根据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增强抓好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认识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工程建设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和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安全，是全省商务系统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的保证，是推动全省商务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要求高、任务重。全省各级商务系统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一是健全机构，周密部署。省商务厅是全省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已成立了由罗双峰副厅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厅监察室、财务处、加工贸易处、建设处、商改处、运行处、酒管处、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和大院后勤服务中心等处室(中心)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监察室。各市州商务部门要认真组织专项治理工作，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切实组织开展好本地区和本单位的专项治理工作。二是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要确定工作重点，明确具体项目，明确目标和任务，明确每个阶段的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三是抓好信息报送和沟通。各市州商务部门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不仅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认真抓好专项治理工作，而且要加强与省厅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及时报送组织领导机构名单、各类工作方案及细则、有关表格和材料，按月上报进展情况，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厅领导小组报告。各市州商务部门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与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联络员名单在10月20日前报厅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认真组织实施，按照要求完成专项治理各个阶段的工作和任务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此次专项治理工作采取自查与督查的方式进行，分三个阶段展开。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8月至10月底）。主要任务是抓好动员，成立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人员和责任，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自查整改阶段（2009年11月初至2010年2月底）。一是开展自查。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省直单位摸底造册由省发改委和直接掌握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的省直部门负责，市州由各市州政府负责。市州县商务部门各级各类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项目，由市州县商务部门按照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进行自查和整改，省商务厅相关业务处室和厅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在2011年10月底前，新增加的且属于本次专项治理范围的项目，各市州根据实际情况列入专项治理范围。二是重点督查。各市州商务部门要加强对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的督促和检查，尤其是对重点项目和重点环节加强监督检查。省厅领导小组将不定期组成检查组，到有关市州区县和项目单位开展专项督查。三是建立自查情况档案。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各市州商务部门要建立项目自查档案，将自查数据、情况和问题等认真整理归档，做到每个项目都有自查档案，每个项目的主管部门都能够掌握管辖范围内每个项目的自查信息，并据此提出整改措施。所有自查报告、表格等，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签字，并按照规定的要求、程序和时间上报。上报省厅领导小组的报告、表格和资料，须由市州商务部门主要领导签字。

    (三)深化治理和巩固成果阶段（2010年3月至2011年11月底）。一是纠正排查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制定完善的整改计划和具体措施，并落实整改责任，确保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优质、高效、安全、廉洁。二是落实监管监督责任。依照有关法规和政策，对属于专项治理范围的项目，要认真落实项目申报、核准、实施等过程和环节的监管和监督责任，加强定期和不定期抽查检查。在此基础上，结合推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建立综合监管平台，强化监控的各项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在整改阶段，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仅要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更要通过治理源头，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减少腐败滋生的空间。

    四、加强监督检查，落实行政问责制度，确保专项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各市州商务部门在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中，要把排查问题、积极整改、加强监管、完善制度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把专项治理工作，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情况、与治理商业贿赂、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既要促进解决当前问题，又要促进各项工作的长远发展。要全面落实行政问责制，对治理工作迟缓的单位，要促其整改；对于不主动积极自查的单位，要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对于因工作失职、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在专项治理的各个阶段，要严肃查处工程建设中的违法和违纪行为，不仅要及时查处因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而且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典型案件。

　　（湖南省商务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0731-82287180，传真：0731-85281201）

                             　　             二ＯＯ九年十月十一日
